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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：檢送
「

保險業為辦理給付 、 退還款項申請大宗戶籍跨本

作業原則」及附件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

一 、 依據本部108年12月11日研商
「
保險業為辦理給付 、 退還

款項申請大宗戶籍跨本作業」會議決議虜續辦理。

二 、 有關保險業為辦理給付 、 退還要保人及受益人款項申請

戶籍跨本事宜，即日起請參照告揭作業原則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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